學校志工相關業務說明
1、 志願服務紀錄冊(志工手冊)
1、 國中、國小登記造冊，而且每本手冊皆有教育局配發各校之正式流水編號。
2、 領取手冊時，必須完成志工基礎訓、特殊專長訓兩項研習，並將研習貼條貼於手冊中，才是有效之服務手冊。
2、 志工榮譽證之申請(由學校單位---輔導處集中向教育局申辦)
(一)新申請(第一次申請):
1、 已領有合格之志願服務紀錄冊。
2、 志工服務紀錄3年以上，同時服務累積時數須達300小時。
3、 繳交資料:(1)一吋照片2張、(2)志工手冊(影印封面、內頁)
(二)到期換發:舊有的榮譽證已期限將屆滿(申報期限後3個月--當年12月31日)
    1、已領有合格之志願服務紀錄冊。
2、志工繼續服務年資，又累積滿3年。服務時數達300小時。
3、繳交資料: (1)一吋照片2張、(2)志工手冊(影印封面、內頁)、(3)榮譽卡正反面影印本。
    (三)遺失補發:
       繳交資料: (1)一吋照片2張、(2)榮譽卡正反面影印本(無則免附)、(3) 
                   切結書(輔導處備有空白表格)。
3、 志工志願服務榮譽卡適用場所
1、 至新北市立醫院看診享有免掛號費，可免費進入之場所請參閱內政部網站http://vol.moi.gov.tw/vol/index.jsp
2、 部分公辦展覽會享門票優惠。
4、 竹圍國中志工活動、公文附件公告資料:
請上竹圍高中網站http://www.zwhs.ntpc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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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:志工特殊訓練，認輔、導護志工訓練課程時數至少須6小時以上；其餘訓練課程，至少須2小時以上。淡水區每年3、4月皆會由國小輪流主辦基礎訓、特殊訓。
